
—1—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文件

齐工程校发〔2023〕40号

关于印发《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成果

奖励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励办法(修订)》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励办法(修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

202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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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教学成果奖励办法(修订)

第 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深入贯彻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教学成果奖励精神，突

出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形成学校教育核心竞争力，推动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

奖励在高等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果的集体和

个人，修订本办法。

第二条奖励的实施要有利于形成分配制度上的激励竞争机

制，促进学校教学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充分调动教职

工参与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益教师队伍的稳

定，推进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教学成果，是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教师参加教学

竞赛取得的成绩等一切反映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成果。奖励项目

应能够带动学校教学改革、教学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

第四条教学成果的奖励范围是我校教职工在教学各个环节

中表现突出的集体或个人。

第五条教学成果奖由学校相关部门组织评审认定，奖励由学

校年度预算单独列支。拟获奖人员名单须进行公示，时间为5个

工作日。



—3—

第二章奖励类别及标准

第六条教学成果奖：是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校级教学成果

奖的集体或个人按项目进行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1.国家级：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特等奖

300000元； 一等奖200000元；二等奖150000元。

2.省级：齐齐哈尔工程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特等奖100000

元； 一等奖50000元；二等奖30000元。

3.校级： 一等奖20000元；二等奖10000元。

第七条专业建设类：是对教育部、省教育厅等部门认定为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特色专业、特色应用型专业集群等，被学校

认定为重点建设专业等专业建设团队的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国家级：100000元

省级：50000元

校级：10000元

各级专业建设类成果，建设期内配套专业建设费50000元/专

业·年。

第八条课程建设类：

1.对被教育部、省教育厅等部门认定为一流课程、在线开放

课程等，以及被学校认定为重点建设课程、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等

具有一定建设期的课程建设类成果，对课程组进行奖励。根据建

设内容及成果影响力，奖励标准如下：

国家级：30000-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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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10000-20000元

校级：重点建设课程、课程思政示范项目等课程建设项目：

3000元

国家级、省级课程建设类成果，建设期内按照现金奖励额度

1:1的比例配套专项建设经费，校级重点建设课程、课程思政示范

项目建设期内分别配套课程建设经费20000元。

公开课程平台面向其他高校的在线开放课程：5000元，建设

期内配套建设经费20000元。

2.校级特色课程：

团队类：特等奖40000元， 一等奖30000元，二等奖14000

元，三等奖10000元，优秀奖2000元，参与奖1000元。

课程体系类：特等奖20000元， 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7000

元，三等奖3000元，优秀奖1000元，参与奖500元。

门课类：特等奖10000元， 一等奖3000元，二等奖2000元，

三等奖1000元，优秀奖500元，参与奖200元。

管理创新类：特等奖15000元， 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5000

元，三等奖3000元，优秀奖500元，参与奖200元。

团队类、课程体系类、门课类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按照现金

奖励额度1:1的比例配套专项建设经费。

第九条教材建设类：是对获得国家级、省部级、校级优秀教

材奖的教师团队进行奖励，奖励标准如下：

国家级：特等奖50000元， 一等奖30000元，二等奖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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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三等奖10000元。

省级：特等奖20000元， 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5000元，

三等奖2000元。

校级：特等奖5000元， 一等奖3000元，二等奖2000元，三

等奖1000元。

第十条教师队伍建设类：是对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进

行奖励，奖励标准：

国家级：50000元

省级：20000元

校级：3000元

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建设期内按照现金奖励额度1:1的比

例配套专项建设经费，校级教学团队建设期内配套建设经费20000

元。

上述各类奖项如由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学会、协会)联合

举办或行业(学会、协会)举办，经教务处审核，奖励标准降级

执行。

第十 一 条教学竞赛(单项)

奖励范围：由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学会、协会)联合举办、

行业(学会、协会)举办、学校组织的各类教学竞赛。

奖励对象：经过学校教务处、教学主管领导批准参赛的教师。

1.国家级：

(1)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学会、协会)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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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20000元；二等奖：15000元；三等奖：10000元。

(2)行业(学会、协会)举办：

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8000元；三等奖5000元。

2.省级：

(1)教育行政部门与行业(学会、协会)联合举办：

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5000元；三等奖：3000元。

(2)行业(学会、协会)举办：

一等奖：3000元；二等奖：2000元；三等奖：1000元。

3.市级：

一等奖：2000元；二等奖：1000元；三等奖：800元。

4.校级：

一等奖：1000-1500元；二等奖：600-800元；三等奖：300-500

元。

5.备注：

(1)各类教学竞赛参赛前需报教务处审批备案，否则不予奖

励。

(2)教务处可根据教学竞赛的影响力、等级、主办单位、竞

赛内容以及质量调整项目的奖励等级。

(3)赛事结束后将获奖证书复印件交教务处备案。

第三章附 则

第十二条各类奖励分别奖励个人、团队，其中奖励给个人的

奖金由个人支配，奖励给团队的奖金由第一完成人(或负责人)



分配。

第十三条未在本办法之列的奖励项目，由相关单位提出奖励

申请和奖励方案，并提供支撑材料，经教务处审核，报学校批准

后参照相应标准进行奖励。

第十四条同 一 项目(成果)获不同级别奖励，按最高级别进

行奖励，不重复奖励。

第十五条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执行。此

前发布的奖励办法废止。

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办公室 2023年5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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